
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 

106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

開會時間：106 年 11 月 2 日(星期四)中午 12 時 10 分 

開會地點：理工大樓 A16-313 會議室 

主 持 人：章定遠院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 席 者：許芳文委員、梁  孟委員、洪敏勝委員、陳建元委員、盧天麒委員、

甘廣宙委員、張烔堡委員、彭振昌委員、陳慶緒委員、鄭建中委員、

連振昌委員、許政穆委員、林士程委員、林肇民委員 (本次會議無邀

請校外委員及學生代表出席) 

請 假 者：嚴志弘委員、陳文俊委員 

 

壹、主席報告：略 

 

貳、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 

案由：本院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通識教育課程排課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教務處通識教務組 106 年 10 月 23 日電子郵件通知，有關 106 學年度

第 2 學期通識領域課程開課，本院需支援大學部 30 門、進修學士班 6 門，

須將課程支援表於 106 年 11 月 17 日回覆通識教育組。（附件 1，P1-8） 

二、教務處請學院協助辦理事項摘錄如下：  

（一）106-2 學期「各學院通識領域課程支援表」，請勿任意更動表內資料。 

（二）支援表未標示課程名稱(僅標示領域名稱)之時段，請依標示之領域名

稱，選擇該領域課程填入，勿選擇原有的核心課程(原有的核心課程已

註明)。 

（三）開設網路(或磨課師)通識課程，請務必註明，以免開課類別錯誤。 

三、另依據教務處通識教務組 10 月 24 日電子郵件通知，請學院協助提供至少

一門體驗課程(請參閱「通識教育體驗試作課程申請暨設立原則」)，並納

入(包含於)106-2 學期各學院通識課程支援表中。（附件 2，P9-18） 

四、查本院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系支援通識課程，分配數如下： 

 



系所 
通識中心 

核心課程 

通識中心 

多元課程 

進修部 

核心課程 

課程數 

(合計) 

備註 

應數系 1 1 0 2  

電物系 2 1 0 3  

應化系 1 2+1 0 3+1 兼任老師+1 

生機系 2+2 +3 1 3+5 張智雄教授+5 

土木系 0 1 2 3  

資工系 10 3 2 15  

電機系 3 0 0 3  

機械系 1+2 1+1 +1 2+4 兼任老師+4 

小計 24 14 6 38+6  

決議： 

一、各系支援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通識課程開課數如下表： 

系 所 科學與生活 前瞻資訊科技 自訂科目 其他科目 合 計 

應數系   1 1 2 

電物系 2    2 

應化系 1  1  2 

生機系 1  1 6 8 

土木系  2 1  3 

資工系  7 6 1 14 

電機系 1 1 1  3 

機械系 2    2 

小計 7 10 11 8 36 

二、各系填寫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通識領域課程支援表，各系所提上課時段與

校區若有重疊時，於 11 月 7 日召開系所主管會議協調。 

 

叁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 

肆、散會：下午 1 時 10 分。 


